
 
 

证券代码：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19-050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可交换公司债券相关信息更正的 

提示性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今日接到控股股东以

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岭医药科技”）的通知，其前期披露的可交

换公司债券“16 以岭 EB”相关公告内容披露有误。公司现根据以岭医药科技相

关更正公告内容对公司前期披露的公司控股股东可交换公司债券相关提示性公

告内容作如下相应更正提示： 

公告文件 公告位置 更正前 更正后 

《关于公司控

股股东可交换

公司债券回售

业务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

号：2019-048） 

公告日期：

2019 年 6月 20

日 

“二、控股股东可

交换公司债券第

三次回售实施结

果”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

本期债券第三次回售实施

情况的统计，“16 以岭 EB”

（债券代码：120001.SZ）

回售有效期登记数量为

148,750 张，回售金额为

15,321,250.00 元（含利

息），剩余托管数量为

162,723 张。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

本期债券第三次回售实施

情况的统计，“16 以岭 EB”

（债券代码：120001.SZ）

回售有效期登记数量为

148,750 张，回售金额为

15,321,250.00 元（含利

息），剩余托管数量为

161,333 张。 

（注：剩余托管数量从

162,723 张变更为 161,333

张，原因为 2019 年 5 月

27 日有 1,390 张“16 以岭

EB”可交换公司债券被持

有人换股。） 

《关于公司控

股股东可交换

公司债券赎回

“一、控股股东可

交换公司债券基

2019 年 6 月 19 日，“16 以

岭 EB”可交换公司债券第

三次回售结束，存续未换

2019 年 6 月 19 日，“16 以

岭 EB”可交换公司债券第

三次回售结束，存续未换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和摘牌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

编 号 ：

2019-049） 

公 告 日 期 ：

2019 年 6月 21

日 

本情况” 股债券余额为 1,627.23 万

元 

股债券余额为 1,613.33 万

元  

“二、控股股东可

交换公司债券赎

回和摘牌的业务

情况” 

4、债券赎回数量：162,723

张 

4、债券赎回数量：161,333

张（以 2019 年 6 月 21 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债券赎回预付款通知为

准，摘牌日前可能发生变

化）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前期披露的公司控股股东可交换公司债券相关提示

性公告的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6 月 22 日 


